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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208    证券简称：新湖中宝   公告编号： 临 2013-90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温州银行签署《战略合作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董事会召开情况 

2013 年 4月 10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与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<温州银行定向增发认购意向协议

书>的议案》，同意认购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温州银行”）

定向增发股份。2013 年 8月 19 日，公司在浙江股权交易中心参与竞

拍，以 3.8 元/股竞得温州银行定向增发股份 35,000 万股，投资总

额 133,000 万元人民币（详见公司临 2013-67 号公告）。 

2013 年 12 月 6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通讯方

式召开。公司应参加签字表决董事七名，实际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七

名，7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温州银行签

署<战略合作协议>的议案》。 

二、协议主要内容 

本公司入股温州银行后，将与温州银行发挥资源协同效应，遵循

长期持股、竞争回避原则，帮助温州银行推进经营机制、服务模式、

金融产品等创新，在移动互联网金融平台、中间业务（投行业务）体

系、公司治理、人才培养与体制转型、公开上市等方面给予温州银行

支持。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确定如下战略合作事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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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优化公司治理模式，推进公司治理改革。公司长期持有温州

银行股份，为其提供资本支持，为温州银行稳健发展奠定基础；协助

温州银行加强公司治理改造；构建具有专业化、国际化眼光的董事会，

提高董事会议事能力和决策水平。 

二是注重人才培养输送，奠定持续发展基础。公司协助温州银行

修订人才规划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，搭建良好的

人力资源储备平台以及人才培养体系；充分利用各业务平台的资源，

向温州银行输送或推荐具有资本运作、投行业务、产品创新等方面经

验丰富的人才；完善人才培养体系，利用本公司优势，为温州银行培

训、培养证券、基金、信托、保险等专业人才提供平台。 

三是集聚温商资源能量，提升温商服务品牌。双方密切配合，强

化温州银行独特的温商市场定位，开发为温商量身定做的特色金融业

务；完善和提炼温商服务精华，创新温商服务产品，共同打造“服务

温商”金字招牌。 

四是加快体制机制转型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。公司支持温州银行

按股份制金融机构运作机制，建立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，打造优质高

效的经营管理团队；加快网点转型与改革，使网点从操作型向理财营

销服务型转变。 

五是建立城镇金融服务网络，打造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平台。公

司拟帮助温州银行将网点扩展到城、镇社区，将金融服务渗透到温州

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，并从以往“提供单一产品”转变为“提供产品组

合”，积极打造城、镇社区金融服务网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。 

六是整合投行业务体系，增强新兴业务市场竞争能力。公司将凭

借投资控股的证券、期货、保险及其他金融服务等领域的金融资源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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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帮助温州银行搭建面向未来、规模可观、风险可控的投行业务体

系。 

七是搭建移动互联网金融平台，提供信息流、资金流和业务流的

共享体系。公司拟将所投资控股的金融企业相关业务整合到移动互联

网金融平台上，形成协同、整合效应；实现各金融板块之间信息、资

金、产品（业务）等三大平台的共享，进而实现客户资源的整合和数

据时代资金流和信息流等的共享。 

八是竭力做好 IPO 准备，全力推进公开上市。公司将借助上市

经验，以经验丰富的股本发行项目执行专家为核心组成的专业团队，

积极跟进推动温州银行上市准备工作。 

三、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

通过签订协议能充分发挥公司与温州银行的协同效应，推进温州

银行经营机制、服务产品、金融模式的转型，增强温州银行经营管理

能力，提高核心竞争力；同时，也有助于完善公司金融投资平台，整

合公司投资控股的证券、期货、保险及其他金融服务等领域的金融资

源，搭建面向未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，提升公司价值。 

本公司此次认购温州银行股权尚需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

会等相关部门审核批复后生效，能否审核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。战略

合作协议内容中涉及与温州银行合作项目和业务尚需经监管部门审

批或在监管范畴下实施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战略合作协议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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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0一三年十二月七日   


